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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鎡方檢察署撿察官起訴馨

l1U年度稹續字第彿4號

1l1年度偵字第1U713號

被   告 胡勝雄 男 72歲 (民飌39年4月 挖 爾生 )

住新北市八里區賢一街幻4號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:AlU3呢〞稱號

上列被告困偽造文書等案件 ,已經偵查終結 ,認應提起公訴 ,茲

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:

犯罪事實

一 、胡勝雄於民國lU9年 9、 1U月 間 ,擔任宜城墓園股份有限公司

(下稱宜城墓園公司)總經理 ,竟為下列行為 :

(一 )胡勝雄明知經營殯葬月艮務業 ,應向所在地直轄市 、縣 (市 )

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後 ,依法辨理公司或商業登記 ,並加

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 ,始得營業 ,明知未經宜城墓園公司同

意或授權 ,不得擅 自使用宜城墓團公司之營業許可字號 「新

北府民殯字第1鏚51Ⅲ好U號 」及印文印製殯葬產品永久使用

權 ,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,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

書之犯意∴於lU9年 9月 間 ,請不知情之印刷公司印製記載新

北市民殯字號lU螞 ll㎝7U號 :i「 宜城墓園股份有限公司」印

文之私立宜城公墓各區空白永芡使用權狀 ,曲 胡勝雄經營之

佛陀山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佛陀山公可)委託不知情之凱偕

有F艮公司 (下稱凱偕公司)及淡水宜城有限公司 (下稱淡水

宜城公司,登記負責人林秉翰為胡勝雄三子 ,實際負責人為

胡勝雄 )員 工灘佑松進行銷售 ,致附表所赤之中購人鷦文

龍 、江丙堂、曾秀芳、陳威智 、林擊延 、魯子琳 、楊貽茜誤

認附表所示之殯葬產品係由宜城墓園公司翻售或委託鐖售﹉
,

兩以附表所示之金額購買之 ,胡勝雄再接續將附表所示中購

人之姓名 、身分證字號 、產品類別 、標的物座落地號 、權狀

編號 、發狀日期等內容套印在永久使用權狀 ,摟纔偽造附表



所示權狀名稱之私文書 ,交付附表所示之中購人而行使 ,足

生損害於宜城墓園公司 ,以 此方式詐得附表所示金額之款

項 。

(二 )胡勝雄明知新北市淡水源段 (下稱來源段 )駱8她號土地係

宜城墓園公爾礔有 ,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 ,基於竊佔之

犯意 ,於m9年的月中旬 ,未經宜城墓園公司同意 ,擅 自雇

工 鑫其經營之鑫品開發有限公司 (下稱鑫品公司 ,前名稱靜

﹎ 恩有限公司
一
負責人林秉翰為胡勝雄三子 )為共有人之水源

段餬3之1U號土磁 (鑫品公司權利範圍勰瀰S/5UUUU),開 挖

鼬下室延伸至相鄰之來源段鼳8號土魑 ,以此方式竊佔宜城

墓園公司之駱8磁號土魑 。

一

、案經宜城墓圈公司告訴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偵

名鮤鱉卜。

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 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:

編 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、婁 實

l 被告胡勝雄之供述 被告於lU9年 9月 間 ,請印刷公司印製空白

永久使用權狀 ,再將附表所示中購人資訊

及買賣資訊套印在永久使用權狀 ,交付附

瑤X鬤牙孔鬻蟲
°
中旬囉=ri鑫品公司名

下之來源段m3之 lU地號土地與水源段588

地號相鄰處 ,開挖地下室 、施作主葬位 ‵

鋪設水泥作為文化骨灰磁 。

被告辯稱 :宜 城墓園整片繼面積共 1萬

5,U鑈 多坪 ,無搏鑫 逮城墓園中之上,UUU坪

土地 ,其 本是該墓園地主之一 ,為 節稅 ,

於的1年 間 ,改以淡水宜城公司、靜恩有限

公司 (後 改名為鑫品公司)名 義經營宜城

墓圜 ,於 lU9年 3月 閩 ,以 其子胡佳維 、胡

誌顯 、林秉翰名義出資4,96U萬 元入股告訴

人宜城墓圜公司而成為股東 ,也向前地主

,
〕



(縷上買)

之一徐燦 亮購 買土地過戶至告訴人宜城墓

園公司名下 ,其 委託廖先生中請營業許可

字號 ,告訴代表人張忠恕於 lU9年 9、 1U月

讓其擔任總經理 ,當 時說好 ,其 賣自己的

土地 ,並 印製有 「宜城墓 園股份 有 限公

司」印文與權狀 ,每 賣1張權狀要上繳告訴

人宜城墓 園公 司2,UUU元 ;其於 1U7年 8月

間 ,曾 將來源段6U3之5地號土地分割為的 3

之5、 SU3之 1U地號土地 ,並在m3之 lU地號

土地施作墓 圜設施 ,未竊佔告訴人宜城墓

園公司土地云云 。經查 :告訴代表人張忠

恕否認有授權或同意被告使 用告訴人宜城

墓園公司印文或營業許可字號 ,經比對被

告 、告訴人宜城墓 園公司印製之永久使用

權狀上之告訴人宜城墓園公 司印文 ,兩 者

印文字體 、印文大小均不相符 ,另 依證據

清單編號lU所 示內容 ,足認被告僱工開挖

上述地下室確有佔 用告訴人宜城墓 園公 司

之水源段588地號土地 。

2 告訴人代表人張忠恕之凄旨訴 全老幵犯罪事實 。
。

. 證 人江丙堂之證言 證人江丙堂於lU9年間十透過凱偕公司員工即

證人洪梓程 ,以各個骨灰座12萬 元之價格 ,

購買附表編號2、 3所示之骨灰座 ,取得附表

編號2:3輝示所示之永久使用權狀 。

4 證 人江元麒 即證 人江 丙堂之

子之證言

1:﹁蔎人洪籍程於 lU9年 間 ,將證人江丙堂所購

之骨灰座權狀2張 ,送至臺北市士林區江元

麒住所 ,交付證人江丙堂 。

2.證人江元麒事後持證人江丙堂中購之2張權

狀至宜城墓 園公 司詢 問 ,經告訴代表人張

忠恕表示係偽避馬權攀
,另 前往所購骨灰

座所在地 ,發現現場荒涼 。

5 證 人洪梓稱之證言 1.證人洪梓程係凱偕公司員工 ,凱偕公 司受

佛陀山公 司委託行鐖殯葬產品 。

2.證人洪梓雜 交付證人江丙堂附表編號 2、 3

所 示之權 狀係佛 陀 山公 戴寄發 至凱偕 公

司 ,再 由證 人洪梓翟轉 交證人江丙堂 ,並

〝
、

 
 
 
 
 
 

、
.



(軉土頁)

向證人江兩堂收款 。

3.凱偕公司誤認為佛陀山公副出具之權狀係

告訴人宜城墓園公司製發 ,誤認出售產品

為告鶳人重城墓團公司所販售之產品 。

6 證人楊貽麓之證言 1.證人楊貽鎖於∥U年 1月 6日 ,在新北市淡水

區埔子頂16之 2號鐵皮屋 ,透過溫佑松 ,以

各個功德牌位碼萬元之價格 ,購 買附表編

號12、 13、 14所示之功德牌位 。

2.證人楊貽茜於1li年 2月 中的 ,至 宜城墓園

公司 ,要求了解其所購功德牌位在何處 ,

經告訴代表人張忠恕告知所購權狀係被告

擅自製發 ,非告訴人宜城墓圜公司產品 。
中
— 新北市政府 iU9年 8月 駥 日新

北府 民殯字第mUSl1的η號

碼1份

告訴人宜城墓園公司於iU9年 7月 14日 以1U9宜

墓字第U714U凎 號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 「私立

宜城公墓」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 。

8 附表所示記載有北市民殯字

號lU螞 l1的稱號 、「室城墓

園股份有限公可」印文之私

立宜城公墓各區永久使用權

狀 、空白永久健用權狀

被告未經告訴人宜城墓癱公司同意及授權 ,

攮 自在附表所示之永久使饑權狀上印製宜城

墓團公司印文及營業許可字號 。

9 證 人 江 兩 堂 與 證 人 洪 擇 獲

llU年 9月 9駐之和解契約

證人汪兩堂事後發現所購骨灰座2座非告訴人

宜城墓餞
一
公司:所 售產品 ,與證人洪梓程達成

和解 ,蟲獲得賠償 。
n
U 來源段關3之 lU地號之 土

地 登記 公務 用謄本 (地號

全部)及土地礔有權狀

來源段駱8磁號土鼬 登記

公務用膰本(跑號全部 )

1US年 4月 21日 淡地電謄字

第U7螞鍶號地籍團謄本 、

生11年 2月 好 日淡磁電謄字

第銘覡錢驢地籍虃謄本

被告確工開挖地下室 、興

建主葬住工程照片

為鑫擁努興 共有水源段6U3之 1盹號之權利範

運:蔗硻485U8/5UUUU。

2.告訴人宜城墓團公討為水源段兒8她號土地

所有權人 ,權利範團為全部 。

3.胡 勝雄雇用工人 ,自 鑫品公 司所持分之水

源段鋪3毛1U號土地 ,關 挖地下室 、興建土

葬徹鼷伸至材薌之嚏婊墓園公司水源段就 8

號土地 。

二 、核被告所為 ,犯罪事實欄(一 )部 分 ,係犯刑法第h6條 、第



四 、

一,
 
.
 
f

21U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

財罪嫌 ;犯罪事實欄(二 )部分 ,係犯同法第32U條第2項之竊

佔罪嫌 。被告偽造宜城墓園公司印文及印製記載新北府民殯

字第lU螞l1GgTU號之永久使用權狀 ,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

為 ,其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 ,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

度行為所吸收 ,不 另論罪 。又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向附表所

示之中購人詐欺取財 ,為想像競合犯 ,請依Wll法第駱條前段

＿規定 ,從一重論處 ,並與所犯竊佔部分 L其犯意盜別I行為

互殊 ,請分論併罰 。被告詐欺之犯罪所得 ,請依刑法第BS條

之1第 1項 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,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

宜執行沒收時 ,請依同條第3項 ,追徵其價額 。

三 、至告訴人宜城墓園公司指訴被告出售偽造蓋有 「宜城墓園公

司」印文之永久使用權狀另涉有Wll法第2U1條 第2項之行使偽

造有價證券罪嫌部分 ,因被告販售附表所示之產品為殯葬管

理條例第2條 第1、 6項之殯葬設施 、骨灰 (骸 )存放設施 ,

所附之永久使用權狀係表彰殯葬產品之文書 ,核與社會通念

工具有一定經濟價值之不動產或股權 、證券 、債券等憑證不

同 ,不具備社會資產流通性 ,甦告訴人指訴被告涉嫌行使偽

造有價證券部分 ,與犯罪螢碼罵尹
不符

,然此部分倘若成立
妒

犯罪 ,因與起訴之犯罪事實檷(‵ )為 同一事實 ,為起訴效力

所及 ,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,併此敘明 。

起公訴 。

臺灣

中

本件

中

氀

t  i∴●r  :三 」

6   月   24
察

.官F吳
爾文

7   月   7
記 官  歐陽妓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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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 :刑法第216條 、第21U條 ,第 339條 第1頊 ,第 32U條 第2

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(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)

行使第 21U條至第 2蝻 條之文書者 ,依偽造 、變遙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。

中華民國刑法算1U條
(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)

偽造 、變造私文書 ,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拖人者 ,處 5年以下

有期徒刑 。

中華民飌W(j法 第鉻9條

(普通詐欺罪 )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,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 ,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U萬 元以

下罰金 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生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在者 ,亦 同 。

齒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U條  
一

針  w

鞷早敻每╤蘶緊簼鰅瑾窯蓳、
’礧盜

意圈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,而 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 ︳依前

頂之規定處斷 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。

附表 :(貨 幣單位 :新臺幣 )

騮
豐
爵
毆

編 號 中購人 權 狀 名 稱 產品類別 、標的物座落地號 、

權狀編號 、發狀 日期 i 
、F、

.畜言:  ﹉價

1 簡文龍 私立宜城公墓思源生

命搏區永久使用權狀

認購憑證 、水源段茄2、 筠5地

號 、城認的U74、 iU9年 lU月 挖

日

2萬 亂UUU元﹉至3萬 元

2 江丙堂 私立宜城公墓聚菩緣 骨灰座 、水源段°

。

S-1U地號 、 η萬元

6



(鱺工資)

國區永久使用權狀 城U31U、 lU9年 11月 2U日

3 江丙堂 私立宜城公墓聚菩緣

園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來源段m肛 lU地號 、

城USll、 lU9年 li月 2U日

12萬 元

4 曾秀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S2U地號 、城

U382、 1Ugg＿ 12月 2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5 陳威智 私立宜城公墓靜思生

命將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們3-5地號 、

城U3gU、 lU9年 12月 18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6 林韋廷 私立宜城公墓聚善緣

園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 6US一 1U地號

城U493、 1Ug+12月 25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7 魯子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犯1地號 、城

@466￣ 1U° 年i2月 I3面
﹎̄̄ ￣̄

——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8 魯子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釳1地號 、城

U467、 lU9+12月 18日

2萬 8,UUU元 至3萬 元

9 魯子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 621地 號 、城

U468、 1U9年i2月 18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n
U 魯子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 G21地 號 、城

U469、 lU9年 12月 18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魯子琳 私立宜城公墓靜恩生

命將區永久使用權狀

骨灰座 、水源段 S21地號 、城

U4約 、1U9年 12月 珞日

2萬 8,UUU元至3萬 元

,
口

楊貽茜 私立宜城公墓寶蓮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功德牌位 、來源段6U1地號 、

跡tU532、 11U年 1月 6日    ﹏八

45萬 元

13 楊貽茜 私立黨城公墓寶蓮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J9J德牌位 、水源段SU1地號 、

城U5SS、 1lU年 1月 6日

碼萬元

14 楊貽 茜 私立宜城公墓寶蓮生

命特區永久使用權狀

功德牌位 ‵水源段6U1地號 、

城U5弊 、uU舞 1月 6日

45萬 元


